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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水许决[2021]7 号 

陕 西 省 水 利 厅 

关于国道244汉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郑段） 

水土保持方案（弃土渣场补充）审批 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
南郑区交通运输局： 

省水利厅于 2020年 12月 8日受理你局提出的关于国道244汉

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郑段）水土保持方案（弃土渣场补充）审批

的申请。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陕西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

在西安组织召开了《国道 244 汉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

郑段）水土保持方案（弃土渣场补充）报告书》技术审查会；2021

年1月13日收到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审查后不予通过技术

性审查的报告。经审查，该项目不符合法定条件： 

1、国道 244汉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郑段）建设单

位已经由汉中市交通运输局变更为南郑区交通运输局，水土流失

防治责任主体亦随之发生变更，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已对变更

后的责任主体失去法律效力。 

2、南郑段工程施工阶段，主体工程施工方案发生调整，引起

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弃渣量等与原水土保持方案发生较大变

化，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已不能指导该项目水土保持工作。 

3、该项目渣量变化达到了方案变更要求，且渣场已经投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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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属于补报性质的水土保持变更方案。《报告书》未按补报方案

要求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价；未按变更方案要求和内容格

式编写。 

4、建议建设单位按照变更方案的要求，重新编制《国道 244

汉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郑段）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

书》。补充有关支撑性文件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主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、《水

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二）项，规定，决定国道 244

汉台至南郑一级公路建设工程（南郑段）水土保持方案（弃土渣

场补充）审批不予行政许可。 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

向陕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 

     陕西省水利厅 

2021 年 1 月 27 日 

联系人：省水利厅行政许可管理办公室      雷宏刚 

省水利厅水土保持治理处          王  鹏     

联系电话：02961835140       02961835060  

 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保厅、省自然资源厅，省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

心，汉中市水利局、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，南郑区水利局、

区水土保持监督站 


